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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ＷＩＰＯ公布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工作计划和预算草案

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２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计划和预算委员会（ＰＢＣ）发布

拟议的《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年工作计划和预算草案》，由成员国进行审议。ＷＩＰＯ总干事邓

鸿森介绍了未来五年愿景《２０２２２０２６年中期战略计划》（ＭＴＳＰ）以及两年预算提

案，并公布了有助于确保知识产权和 ＷＩＰＯ工作帮助全世界从２０１９新冠肺炎大流

行中恢复的新举措。主要内容如下。

　　１．拟议预算

在《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年工作计划和预算草案》中，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年拟议支出预算总额为

７９０８亿瑞士法郎，比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增长３％；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年的总收入预计达到９５１８

亿瑞士法郎，比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预算增长 ７８％，比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更新后概算增长

２９％。据悉，大部分增加的支出将集中用于ＷＩＰＯ持续的数字化转型，以及确保更

广泛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保持适当的资源配置。在实现数字化的同时，ＷＩＰＯ的工作

方式也将发生变化，包括注重增强员工的能力，开展更好地内部协作，以及创造一

种更有活力的工作文化。这其中还包括发展支出增加４５％，占总预算的１８５％。

　　２．２０２２２０２６年中期战略计划

中期战略计划概述了 ＷＩＰＯ未来五年的战略方向，不仅阐明知识产权是每个

国家创造就业、吸引投资、支持企业发展、提升社群能力并发展经济活力和增强社

会活力的有力工具，而且指出，ＷＩＰＯ继续将重点放在传统优势领域———作为知识

产权的国际准则和标准制定机构，以及提供全球知识产权服务。详情见表１。
表１　ＷＩＰＯ２０２２２０２６年中期战略计划四个战略支柱及基石

愿景：世界任何地方的创新创造都得到知识产权的支持，造福每个人。

使命：ＷＩＰＯ引领发展一个兼顾各方利益的有效全球知识产权生态系统，以促进创新创造，使
未来更加美好，更可持续。

战略支柱 １：在全世
界开展外联，阐释知
识产权在处处改善人
人生活的潜力

战略支柱 ２：凝心聚
力，和利益攸关方共
同塑造全球知识产权
生态系统的未来

战略支柱 ３：提供优
质知识产权服务、知
识和数据，向全世界
的用户交付价值

战略支柱 ４：支持政
府、企业、社群和个人
利用知识产权作为促
进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的手段

１知识产权动态



（续表１）
１．１使世界范围内的
传播和接触更有效，

人们对知识产权在处

处改善人人生活的潜

力有更好的认识和更

多的了解

２．１兼顾各方利益的
有效知识产权国际准

则制定框架

２．２ＷＩＰＯ将国际社
会凝聚起来，积极主

动应对全球层面与知

识产权、创新和创造

有关的新议题和政策

挑战

２．３树立尊重知识产
权的风尚，开展国际

对话与合作

２．４与联合国、政府
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

建立有效的互动和伙

伴关系，对知识产权

可以有所作为的全球

目标予以支持

３．１ＷＩＰＯ的全球知
识产权体系、服务、知

识和数据得到更广

泛、更有效的使用

３．２ＷＩＰＯ全球知识
产权体系、服务、知识

和数据的生产率和服

务质量得到提高

３．３通过 ＷＩＰＯ基于
知识产权的平台和工

具，促进知识转让和

技术调适，应对全球

挑战

４．１更有效地利用知
识产权支持所有成员

国及其相关区域和次

区域的增长与发展，包

括通过将发展议程建

议纳入主流

４．２兼顾各方利益的
有效知识产权、创新和

创造生态系统在成员

国得到发展

４．３知识产权相关的
知识和技能在所有成

员国得到增进

４．４更多创新者、创造
者、中小企业、高校、研

究机构和社群成功地

运用知识产权

４．５完善知识产权局
知识产权基础设施

基石：为员工赋能，提供适当的资源、培训和环境，使工作卓有成效、互相协作、有创新精神

５．１通过充满活力的组织文化为秘书处赋能，提供适当的资源和培训，使工作卓有成效、互相
协作、有创新精神

５．２数字化支持的安全、可持续的业务环境和服务
５．３健全、审慎的财务管理以及有效的组织治理和监督

　　３．ＣＯＶＩＤ１９相关服务和支持

ＷＩＰＯ为协助成员国应对ＣＯＶＩＤ１９大流行和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制定了一系列

服务和措施，主要包括ＷＩＰＯ拥有大量内部经验和专门知识的五个领域：政策和立

法援助；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创新支持和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争议解决；知识

资源。

李秋菊　检索，李姝影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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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产权组织成员国审议２０２２／２３两年期工作计划和预算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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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知识产权局研究社交媒体知识产权侵权活动

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５日，欧盟知识产权局（ＥＵＩＰＯ）研究分析利用社交媒体知识产权

侵权活动的最新趋势，列举了解决这些问题的良好做法，提出预防和应对措施

建议。

　　１．利用社交媒体知识产权侵权的最新趋势

社交媒体是结合了社交、互动和商业多种不同目标功能的在线服务，通过不同

内容格式支持公开、半公开和不公开等不同层次的交流。随着社交媒体的日益普

及，知识产权侵权者已经形成了新的侵权策略，为私人目的而滥用社交媒体。研究

发现，社交媒体被直接用于侵犯知识产权，并为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提供多个渠道支

持，或提供侵权活动的相关信息。例如，侵权人利用社交媒体的独特功能，通过有

影响力的人、公开发帖和邀请来定位和建立受众，推销其产品和服务；利用公开发

帖、邀请和私人交流等不同层次的社交媒体交流，发布短暂内容来应对现有知识产

权保护措施和调查。

应对这些趋势存在许多挑战，特别是适用于社交媒体支持公共或私人通信功

能的不同监管框架，尤其涉及私人通信功能时，限制了知识产权所有者、社交媒体

公司和执法机构合作和采取行动的能力。知识产权侵权者利用这一点，通过公共

内容吸引用户，邀请他们加入一个封闭的群体，推广侵犯知识产权的产品或服务，

然后通过私人信息完成交易。

　　２．预防和应对措施

大量预防和应对知识产权侵权者滥用社交媒体的做法与实践不断涌现。报告

认为，其中包括旨在解决公开分享内容的社交媒体功能滥用的良好做法，例如，制

定与大多数社交媒体服务有关的通知和行动机制或防止重复侵权的措施；以及更

侧重于商业相关的特定功能的其他做法，例如广告或电子商务功能（“了解商业客

户要求”“知识产权保护计划”）或特定的内容格式（如视频内容的自动识别），这只

与提供这些功能的社交媒体服务有关。具体措施包括：

（１）预防性措施：①在社交媒体相关条款和具体政策中，明确禁止知识产权侵

权行为，并制定信息资源利用的知识产权风险与重复侵权政策；②用户有效身份证

３知识产权动态



明（ＫＹＢＣ）：要求有效身份证明，验证在线广告商身份，核查被禁用户创建新账户的

情况并防止进一步滥用，设置特定功能的访问要求，在个人资料中限制使用某些特

定关键词；③开展宣传活动。

（２）应对措施：①建立指导性的通知和行动机制（Ｎ＆Ａ），知识产权所有者可以

通过专门渠道举报侵权行为：为知识产权所有者提供信息资源、批量报告、快速处

理和删除、保护用户信息、通报侵权内容后由知识产权所有者评估核查是否需要撤

下相关内容、对相关内容和账户进行核查、统一通知形式；②制定知识产权保护计

划：检索和报告工具、在个人资料中保留或限制使用商标相关关键词、自动内容识

别系统（ＡＣＲ）；③与知识产权所有者和执法机构（ＬＥＡｓ）合作：直接合作、调查支

持、侵权网站列表、针对侵权行为提起法律诉讼。

李秋菊　编译，李姝影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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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５日

加拿大知识产权局发布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度报告

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１日，加拿大知识产权局（ＣＩＰＯ）向下议院（Ｈｏｕｓｅ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ｓ）提

交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度报告。报告总结了ＣＩＰＯ作为加拿大和世界创新生态系统中重要

的参与者在上一财年取得的巨大进步和成就，未来将继续提高知识产权服务质量

和及时性，并在国际舞台上保持领先地位。主要结论如下。

　　１．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数据统计

（１）专利申请３７，９９９件，较上一年度减少３％。按技术领域专利申请量统计，

化学１２，６７９件（－３％）、电气工程６，６５５件（＋６％）、仪器６，３１９件（－３％）、机械

工程８，０４０件（－３％）和其他４，３０６件（－１２％）。ＣＩＰＯ受理专利审查请求２８，２０９

件（－６％），授权专利２１，００５件，较上一年度减少９％。Ｔｏｐ１０专利申请人中，中国

４ 知识产权动态



Ｏｐｐｏ（２８１件）位居首位，其次是美国高通（２３２件）。按专利申请的来源国统计，美

国（１７，４１０件）位居首位，其后依次是德国（２，０８６件）、日本（１，６１０件）、法国

（１，５８９件）、中国（１，４９４件）、英国（１，２７４件）和瑞士（１，０５６件）。ＣＩＰＯ通过专利

合作条约受理２，３１０件国际检索申请和１７５件国际初步审查申请。专利上诉方面，

７１件专利申请被驳回，较上一年度减少３０％，专利上诉委员会判决４１项，较上一

年度增加２１％。

（２）商标申请６８，３８５件，较上一年度增长８％。Ｔｏｐ１０商标申请人中，法国欧

莱雅（２０４件）位居首位，其次是美国苹果（１９６件）。按商标申请的来源国统计，美

国（１９，５５３件）位居首位，其后依次是中国（３，５１２件）、英国（２，３１６件）、德国

（２，０７５件）、法国（１，７４８件）、日本（１，３６５件）和瑞士（１，１３１件）。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７

日至２０２０年３月３１日，通过马德里体系提交国际商标申请，指定国为加拿大的商

标申请超过１５，５２７件，ＣＩＰＯ受理４５３件国际商标申请。商标异议方面，共提出

６５４项专利异议，９０％通过和解谈判解决，共有９９项异议判决（＋１８％），申请撤回

７０２项（－１０％）。

（３）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 ７，４０８件，较上一年度增长 ２１％，授权 ５，３４３件

（－４％）。按外观设计申请的来源国统计，美国（３，６１１）位居首位，其后依次是瑞

士（３７５件）、德国（３７４件）和中国（２５５件）。通过海牙协定提交的外观设计申请，

指定国为加拿大的外观设计申请超过１，８４５件，其中包含超过１２，０２１项外观设计。

（４）版权登记申请８，７５３件，较上一年度减少５％。按版权申请的来源国统计，

美国（５２７件）位居首位。

　　２．创新推进

（１）通过实施国际知识产权条约将加拿大知识产权制度与世界联系。例如，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ＣＩＰＯ实施了《马德里议定书》《新加坡条约》《尼斯协定》《专利法条

约》（ＰＬＴ）四项国际知识产权条约，并促进了国内法的修订。

（２）与国际伙伴开展合作。例如，ＣＩＰＯ积极参与ＷＩＰＯ成员国大会，寻求推动

和促进专利法的国际协调；参与起草和出版《利用研究证据支持决策指南》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ＴｏＵｓｉｎｇ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ｏＳｕｐｐｏｒｔ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ｉｎｇ）；与其他国

家／组织签署谅解备忘录，以促进合作改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主办 ＣＩＰＯＷＩＰＯ执

行研讨会。

（３）与国内利益相关者保持对话，就改进加拿大知识产权框架交流信息、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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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观点。

（４）促进知识产权研究，向创新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最新的知识产权研究和趋

势。主要包括：知识产权意识和利用、中小企业商业活动、数据自动化分类等。

　　３．提供优质、及时的知识产权

（１）提高效率，保持对质量的关注。在过去的一年里，ＣＩＰＯ合并了商标、版权

及工业品外观设计部门，为商标和工业品外观设计审查建立了新的质控程序和流

程，并将质量目标从８０％提高到９０％，以便更好地为客户提供服务。

（２）改进工具。２０１９年，ＣＩＰＯ推出了新的知识产权文件和档案管理系统。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专利相关部门推出了一种新工具，可以自动化发送一般信函和通知，

从而减少人工创建、发送和跟踪。

（３）缩短时间。提出审查请求到专利授权的周期由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的３２个月缩

短至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的３１１个月。

　　４．建立知识产权意识和教育

（１）提高知识产权素养。例如，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ＣＩＰＯ举办了１２０多场研讨会和

网络研讨会，涉及知识产权基础、知识产权战略、知识产权商业化和其他国家的知

识产权保护等一系列主题。ＣＩＰＯ推出知识产权工具包，提供包括“海外经商指

南”、清洁能源技术知识产权、知识产权资产管理、知识产权评估和替代性争端解决

等在线资源。

（２）通过伙伴关系提高知识产权意识。通过与联邦和省政府、商业协会、孵化

器、中介机构和学术界等５０多个伙伴建立关系和合作，ＣＩＰＯ的知识产权意识和教

育计划促进了关键增长领域的中小企业对知识产权的战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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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研究出口贸易中商标的作用

２０２１年６月３０日，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首席经济学家办公室（ＩＰ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ｓ

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ｅ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ＯＣＥ）发布《商标在出口商应对冲击时的作用》

（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ｔｏＳｈｏｃｋｓ：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ｓ），研究表明，澳大利亚制造

商在出口市场地申请商标后扩大了出口，对冲击的抵御能力也变得更强。研究针

对２００５至２０１７年每年约８，９３７家澳大利亚制造公司在１２个国家的出口数据进行

了分析，比较了同一家企业在不同市场地销售相同产品的出口行为。主要结论

如下。

（１）在出口市场地申请商标后，公司更有可能进入市场，在该地区的表现往往

更好，对汇率变化的适应能力更强，并在关税降低的情况下扩大出口。在公司产

品国家时间层面分析出口行为，研究发现公司在该市场地申请商标后，其在出口

市场的行为和绩效发生变化。

①申请商标的公司更有可能进入出口市场。在潜在的出口市场进入者中，当

该公司在一个市场上的商标申请从１个增加到２个后，其进入可能性（０１６％）是

平均进入率（００６％）的３倍左右。

②申请商标的公司在出口市场的表现往往更好。对于具有６年及以上连续向

市场出口重点产品的长期出口公司，其出口收入增幅３０％与额外的商标申请相关：

长期出口公司平均每年出口收入为１３０万美元，额外的商标申请使出口收入平均

增长４１６万美元。

③申请商标的公司对汇率变化的适应能力更强。当本国实际汇率相对市场升

值１０％，未申请商标的公司进入市场的可能性将减少 １７％，出口收入也将减少

６％，而申请商标的公司进入市场的可能性将增加不到１％，出口收入也增加１％，

且对公司出口多样化的负面影响比未提交商标申请影响小。

④申请商标的公司将进一步扩大出口以应对关税削减。当相关产品的关税降

低１０％，未申请商标的公司进入市场的可能性将增加 ５０％，出口收入也将增加

３２％，但公司出口多样性将会下降，而申请商标的公司进入市场的可能性将增加至

平均值的近４倍，出口收入也增加７１％，还将促进公司的出口多样性。

（２）商标数据可用于改进国际贸易模型（ＷｏｒｋｈｏｕｓｅＭｏｄｅｌ）、向出口商提供政

府建议、确定潜在出口商和提供有针对性的出口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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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公司在出口市场地申请商标后，澳大利亚制造商将倾向于扩大出口以应对

本国汇率升值。研究认为造成这种现象可能是因为拥有商标的出口商大量利用本

国货币汇率贬值的机会来发展建立国外客户群。从政策角度来看，协助出口商拓

展国外业务和资产、使其能够利用营销投资，可以提高澳大利亚出口对汇率冲击的

抵御能力。

②当制造商面临关税下降或本国汇率对该市场升值时，制造商往往会缩小某

个市场出口的产品范围。然而，公司在出口市场地申请商标后，即使在关税降低的

情况下，仍可以保持出口增长和多样化。商标可以帮助公司克服出口多元化的障

碍，拥有商标的公司可以将其品牌延伸到各个产品类别，以便在不同的市场地展开

竞争。降低关税可以为澳大利亚公司打开出口市场，加强澳大利亚出口商在海外

的品牌保护，可能有助于对这种贸易壁垒产生互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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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ＮＩＳＴＥＰ调查“日本拜杜法”专利申请动向

２０２１年６月３０日，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ＮＩＳＴＥＰ）针对“日本拜杜法”下提交

的专利申请进行了全面调查，以便广泛利用政府资助的研发成果发明。调查分析

了日本专利申请情况、申请人、专利审查以及国立大学申请行为的变化，将其作为

全面定量分析理解政策效果和影响的重要基础。根据日本专利法实施细则第２３

条第６款规定，适用于“日本拜杜法”的专利申请必须在申请书中说明，因此，

ＮＩＳＴＥＰ利用专利信息全文检索，共获得３６，５６９件专利数据。主要结论如下。

　　１．“日本拜杜法”调查背景

１９９９年，日本参照美国的拜杜法在《产业振兴特别措施法》第３０条中颁布了

一项名为“日本拜杜法”的条款。该条款旨在加强政府资助的委托研发（包括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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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法人等间接委托）对研发者的激励，促进研发成果广泛利用，为此可以将与政

府资助的委托研发相关的知识产权赋予企业、大学和研究人员等研发人员。这项

条款还转入《工业技术促进法》，成为了一项永久性法律。

　　２．专利申请趋势

自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１日“日本拜杜法”颁布以来，共有３６，５６９件相关专利，专利

申请趋势可分为三个阶段：（１）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４年的上升期；（２）２００４至２００７年的平

缓期；（３）２００７年开始的加强期。在第三阶段，“日本拜杜法”条款作为《产业技术

强化法》第１９条，从特别措施法改为永久法（２００７年８月６日执行），此后，专利申

请数量又上了一个台阶，近年的申请量为每年约２，２００至２，５００件。其中，上升期

（１９９９２００４），日本国内商业公司（下称“公司”）的专利申请影响较大；平缓期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和加强期（２００７至今），高等教育机构的专利申请影响较大。

　　３．专利申请机构［１］

［１］调查将“日本拜杜法”专利申请人的类型分为：国内企业、高等教育机构、ＴＬＯ、公共机构、海外机构、医疗
机构。

　　在“日本拜杜法”制度下，基于政府资助的委托研发成果申请专利的机构中，四

分之三以上是公司，比其他类型的申请人都要多。

根据资本和公司信息的调查，“日本拜杜法”专利申请机构大多是大型公司，累

计专利申请数量超过３件以上共有９９７家公司，其中大型公司（７５０家）占四分之三

以上，约占专利申请总量的９６％（２８，５７９／２９，８２１）。中小企业的累计平均申请量不

到１０件，但随着申请总量的减少，中小企业的比例在增加。其中，有２家中小企业

申请数量超过了２０件，但都属于生物技术领域的研发型公司。

从行业来看，电力设备制造业、信息通信设备仪器制造业等电信领域的制造商

提出的专利申请量较多。除制造业外，学术研究、专业和技术服务以及信息通信行

业的专利申请占据了首要位置。在这些行业中，领军公司或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

几家公司占该行业专利申请的大部分。

除上述公司外，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也提出了大量专利申请，不仅发挥着创新

领导作用，还将研究成果迅速转移到产业界、促进更广泛的利用。例如，日本产业

技术综合研究所（ＡＩＳＴ）参与了多项日本国家研发项目，累计申请２，９２３件专利，表

现突出。在累计申请量Ｔｏｐ２０的大学中，有５所（１／４）是国立大学。此外，还有一

些申请来自大学初创公司，共有１６３家公司、４３６件专利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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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申请机构对专利申请变化率的贡献

按照申请人类型统计，计算每个类别相对于前一年的数量变化率：（１）上升期

（１９９９２００４），专利申请数量增长期间，公司对变化率的贡献是压倒性的，这表明公

司在这一时期发挥了主导作用。此外，公共机构也有一定贡献，其中大约６０％的申

请由ＡＩＳＴ提出。（２）平缓期（２００４２００７），专利申请数量的变化不明显，变化率较

小，公司提交的申请数量达到顶点不再增加，贡献率呈负数，而高等教育机构的影

响力开始增加。（３）加强期（２００７至今），公司、高等教育机构和公共研究机构对专

利申请数量的增长都有贡献，特别是２００７到２００８年，高等教育机构的申请数量仅

次于公司。２００９年专利申请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公司的申请数量最多，但少于前一

年。高等教育机构中，申请人为国立大学校长和国立大学法人的申请数量占所有

高等教育机构申请数量的８１％。

　　５．发明专利申请的技术领域

从发明专利申请的技术领域来看，“日本拜杜法”实施以来，电气工程、信息通

信技术、化学等技术领域的申请一直较多。然而，２０１３年起，电信领域的申请比例

开始下降，与２０１３年相比，２０１７年的比例下降了１２５％。这种下降不是由单一技

术领域所替代，而是由机械工程、化学、通用设备和生物技术／医疗设备等多个领域

逐渐发展补充。与之相反，生物技术和医药则出现了轻微的负增长。

　　６．审查请求率与专利授权率

除了“日本杜拜法”实施初期，审查请求率一直在８０％左右，这表明政府资助

委托研发成果相关发明获得权利的意愿极高。从２１世纪初的不足７０％到近年来

的８０％左右，专利审查请求率一直上升，且专利授权率也在稳步上升。研究认为，

通过“日本杜拜法”提交的发明专利申请，在工业适用性、新颖性及进步性等方面都

优于平均水平。

　　７．日本国立大学职务发明专利申请分析

研究对比“日本拜杜法”实施前后的国立大学职务发明专利，将其分为不适用

于“日本拜杜法”提出的专利申请数量（Ｐｏｔ）和适用于“日本杜拜法”提出的专利申

请数量（Ｐｂｄ）。分析显示：（１）随着 Ｐｂｄ的适度增长，Ｐｂｄ和 Ｐｏｔ的结构发生了变

化，２０１７年，Ｐｂｄ占国立大学发明申请总量的１９７％。（２）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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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１日至２００４年３月３１日，即增长期），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变化率的

贡献主要来自于Ｐｏｔ申请，２００５年后，Ｐｂｄ在２００８年呈台阶式增长、贡献率也有所

上升，在稳步发展一段时间后，２０１５年起再次出现显著的贡献率增长。（３）国立大

学法人化前（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１日至２００４年 ３月 ３１日），国立大学研究人员共有

１８，３５１件发明专利申请，其中，基于“日本拜杜法”提出的申请３１４件，主要包括公

司申请 ２６５件（８４４％）、国立大学校长申请 ４４件（１４０％）［２］、ＴＬＯ申请 ５件

（１６％）。（４）国立大学法人化后（２００４年４月１日至今），基于“日本拜杜法”提出

申请７，５７１件，其中，国立大学申请６，８２１件（９０１％）［３］。此外，以国立大学作为

申请机构的专利申请比例在法人化后迅速增加，最近已上升到９５％左右。报告认

为，“日本拜杜法”实施后，日本国立大学的专利申请受到了专利权利归属政策、大

学评价指标、专利费用减免和强化产学研合作等多方面的激励。

［２］４４件申请中，由国立大学单独申请的专利３件（１％），合作申请专利４１件。
［３］６８２１件申请中，由国立大学单独申请的专利３０３０件（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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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规划

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

《知识产权公共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工作方案》

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３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

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公共服务能力和服务水

平，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制定《知识产权公共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工作方

案》。主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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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按照“统一规划、统一平台、统一标准、统一窗口”的总体工作要求，围

绕织好织密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突出能力建设，切实提高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干部

队伍综合能力和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便利化程

度，更好满足社会公众和创新主体需求，更好适应高质量发展需要，更好支持和服

务知识产权强国建设。

　　２．主要任务及分工

（１）突出能力建设，夯实公共服务事业发展基础。（２）加强统一规划，推动知

识产权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３）建设统一平台，提升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信息化水

平。（４）推动统一标准，提升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标准化、规范化水平。（５）推动统

一窗口，提升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便利化程度。

　　３．工作要求

（１）加强组织保障，确保工作实效。（２）加强统筹规划，强化责任落实。（３）加

强需求调研，做好分类指导。（４）加强经验交流，做好典型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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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发布关于加强专利导航工作的通知

２０２１年７月７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发布关于加强专利导航工作的通知。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研究实行差别化的产业和区域知识产权

政策，推广以产业数据、专利数据为基础的产业专利导航决策机制，为科技创新提

供有效支撑，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现就进一步加强专利导航工作有关事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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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主要内容如下。

　　１．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

（１）总体要求。紧扣产业创新发展需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

贯彻实施《专利导航指南》系列国家标准，强化专利导航工作支撑体系，促进专利导

航成果服务应用，提高专利导航产业发展的质量效益，将专利导航工作推向深入，

助力提升知识产权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有力支撑知识产权强国建设。

（２）主要目标。争取到２０２５年，专利导航项目规划设计、资源保障和成果应用

进一步加强，财政投入专利导航项目管理制度措施更加完善，各地区建成一批比较

成熟的专利导航服务基地，构建起特色化、规范化、实效化的专利导航服务工作体

系，专利导航产业创新发展重要作用得到有效发挥。

　　２．提高专利导航组织效率，助力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１）建立重点产业专利导航工作对接机制。围绕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实

施，对接地方政府、产业集聚区、龙头企业等创新发展需求，梳理制约产业发展的瓶

颈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建立健全知识产权部门与经济、产业等主管部门的专利导

航工作对接机制。

（２）实施重点产业专利导航项目。响应地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需求，制定专利

导航工作计划，组织实施重点产业专利导航项目，强化产业发展方向、产业发展定

位和产业发展路径分析，指导市场主体根据分析结果调整市场布局、产品等经营策

略，实现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有效专利布局。

（３）开展重点产业专家咨询活动。立足专利导航成果的产业推广应用，在专利

导航项目需求分析、信息融合分析、成果运用、绩效评价等工作环节中合理引入产

业专家资源，探索创新各种务实有效的服务形式，为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专利导航提

供业务指导。

　　３．筑牢专利导航工作基础，加强资源要素供给

（１）加强专利导航服务基地建设。各地区要结合本地实际，依托企业、高校院

所、服务机构等单位建设或完善本地急需的专利导航服务基地，并逐步形成专利导

航服务的常态化、市场化。要指导专利代办处、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知识产权信息

中心等公益事业单位，以支撑政府部门组织实施专利导航专项政策、支撑政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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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实施专利导航项目、承担政府部门专利导航业务联动机制日常工作等为主要

工作职责，为推进服务基地建设做好服务。

（２）推广《专利导航指南》系列国家标准。在全社会宣传普及专利导航理念，

面向相关政府部门推广区域规划、产业规划专利导航项目组织实施方式、成果运用

方法，指导企事业单位在企业经营、研发活动、人才管理等创新活动中应用国家标

准，引导各类主体拓展专利导航应用场景，创新专利导航分析方法。

（３）强化专利导航人才培养。紧贴本地区经济发展实际和专利导航工作需求，

制定专利导航人才培养计划，组织开展线上线下专利导航工作培训，分类满足各类

主体的个性化技能培训需求，推动构建地方专利导航人才队伍。

（４）提供专利导航服务产品。结合专利导航应用场景需求，集成数据、人才等

专利导航工作资源，指导具有公益属性的机构，开发公益性专利导航工具类产品，

创新促进专利导航服务效能提升的工作模式，满足专利导航服务定制化、便利化、

实效化的工作需求。

　　４．提升专利导航服务效能，强化项目成果应用

（１）构建专利导航成果共享机制。充分利用专利导航综合服务平台，组织开展

本地区专利导航项目成果的入库备案和评价，定期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报送包括分

析研究报告、成果应用材料在内的专利导航项目成果，并及时向本地区经济、产业

相关部门推送支撑创新决策的专利导航成果信息。

（２）构建专利导航成果发布机制。挖掘凝练本地区专利导航工作典型案例，构

建专利导航成果发布机制，面向重点产业链相关企业发布专利导航报告，促进专利

导航成果的广泛利用。

（３）构建专利导航成果运用资源对接机制。针对专利布局、高价值专利培育、

知识产权运营等专利导航成果运用需求，畅通专利导航成果运用所需优先审查、集

中审查，快速预审、快速维权，专利权利转移转化等各类资源的对接渠道，加速专利

导航成果的落地与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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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日本 ＮＩＳＴＥＰ发布２０２０民间企业研发活动调查报告

【摘要】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６日，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ＮＩＳＴＥＰ）发布《民间企业研发

活动调查报告２０２０》，以研发资金超过１亿日元的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知识

产权活动的实施情况、专利申请情况、专利许可和转化情况等。

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６日，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ＮＩＳＴＥＰ）发布《民间企业研发活动调

查报告２０２０》，以研发资金超过１亿日元的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研发投资动向、

研发人员就业、知识产权活动、企业主要业务领域的研发活动、与其他组织的合作、

政府科学技术相关政策和制度的利用情况以及新型肺炎疫情对研发活动的影响。

本文整理了报告第六章中知识产权活动的调查结果，主要考察了作为研发成

果之一的专利技术知识的创造和拥有情况，主要分析了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

商标等知识产权的授权、维持、评价、交易、实施许可、纠纷、企业商业秘密管理等活

动。主要内容如下。

　　１．企业知识产权活动的实施

在开展研发活动的企业中，实施发明专利活动的企业占比７３８％，而其他类型

知识产权活动的企业占比分别是商标４４７％，外观设计２９２％，实用新型１２８％，

其他６５％。此外，２０４％的企业未开展知识产权活动。由此可见，拥有研发活动

的大部分企业都开展了知识产权活动，尤其以发明专利相关知识产权活动最为

活跃。

从不同行业知识产权的实施情况发现，未开展知识产权活动的企业比例较高

的是信息服务业（４０４％），批发与零售业（３７７％），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３０８％），食品制造业（３０１％）。

从企业资金规模统计知识产权活动的实施情况（表２），未开展知识产权活动

的企业中，资金量在 １亿至 １０亿日元的企业为 ３３５％，１０亿至 １００亿日元为

１１６％，１００亿以上为２２％。不论是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商标还是其

他知识产权活动，资金规模越小的企业实施知识产权活动的比例越低。但是，资金

量在１亿至１０亿日元的企业中，有５８２％开展了专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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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按企业资金规模统计知识产权活动实施情况

资金规模
（日元）

总量
（件）

发明专利
／（％）

实用新型
／（％）

外观设计
／（％）

商标
／（％）

其他
／（％）

未实施
／（％）

１亿至１０亿 ８７７ ５８．２ ７．０ １６．１ ２８．８ ３．１ ３３．５
１０亿至１００亿 ６３８ ８３．９ １１．９ ２９．８ ５０．０ ６．３ １１．６
１００亿以上 ３１９ ９６．６ ３０．４ ６４．３ ７７．４ １６．３ ２．２
总计 １８３４ ７３．８ １２．８ ２９．２ ４４．７ ６．５ ２０．４

　　２．企业专利申请情况

调查统计分析了日本企业的国内专利申请量、国际专利申请量（ＰＣＴ专利申

请）、国外专利申请量（直接向国外提交的专利申请和进入日本国家阶段的 ＰＣＴ专

利申请总和），以及向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和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ＣＮＩＰＡ）提

出的专利申请量（图１）。研究发现：（１）企业专利申请的平均数和中位数不同，这

表明一些专利申请量较多的公司拉高了平均值。（２）从不同行业来看，平均值都较

高的行业是信息通信机械及设备制造业、汽车及零件制造业。（３）与上一年相比，

日本国内专利申请量有所减少，而国际专利申请量、国外专利申请量、向 ＵＳＰＴＯ和

ＣＮＩＰＡ提出的专利申请量有所增加。（４）从企业资本规模来看，资金规模越大的企

业研发规模越大，专利申请量也越多。

图１　日本企业各类专利平均申请量对比（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４］专利申请费不仅包括申请费等直接费用，还包括专利申请前的专利检索费、提交专利申请的专利代理费和
律师费以及分包费用等，但不包括提交专利申请后的费用，如修改和驳回等费用。

　　调查统计分析了日本企业在国内专利申请、国际专利申请、国外专利申请以及

向ＵＳＰＴＯ和ＣＮＩＰＡ提出的专利申请所支付的专利申请费［４］（图２），研究发现：（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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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内专利申请、国际专利申请、国外专利申请的平均费用和中位数相差较大，

这显示出一些申请花费较高的企业拉高了平均值。具体地，日本企业国内专利申

请平均费用为１５７８万日元（约合人民币９２２万元）、国际专利申请平均费用为７２５

万日元（约合人民币４２３万元）、国外专利申请平均费用为３５３２万日元（约合人民

币２０６５万元）。（２）从不同行业来看，日本企业专利申请平均费用较高的行业是

钢铁业、汽车及零件制造业。（３）与上一年相比，日本国内和国外专利申请平均费

用有所下降，而国际专利申请平均费用有所增加。（４）从企业资本规模来看，资金

规模在１００亿日元以上的企业，其专利申请费用较高。

图２　日本企业各类专利申请平均费用对比（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调查统计分析了日本企业在国内专利申请、国际专利申请、国外专利申请所支

付的单件专利申请费用，研究发现：（１）日本国外专利申请费用最多（７３５万日元，

约合人民币４２万元），其次是国际专利申请费用（６７万日元，约合人民币３９万

元）和国内专利申请费用（３４１万日元，约合人民币２０万元）。（２）从不同行业来

看，日本企业国内专利申请单件平均费用最高的行业是信息服务业（６５１万日元，

约合人民币３８万元），国际专利申请单件平均费用最高的是陶瓷和石材产品制造

业（２２１６万日元，约合人民币１３０万元），国外专利申请单件平均费用最高的是钢

铁业（２２６０万日元，约合人民币１３２万元）。（３）从企业资本规模来看，资金规模

在１００亿日元以上的企业，其在国际和国外专利申请的费用最高。

　　３．专利实施情况

调查统计分析了日本企业拥有的国内专利数量及利用情况，研究发现：（１）日

本企业拥有的国内平均专利数量为４４０７件，每家企业内部实施的平均专利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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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１１８１件，仅占日本企业国内平均专利数量的２６８％；日本企业向其他企业许可

的平均专利数量为１９６件，占日本企业国内平均专利数量的４４％。（２）大部分行

业中，日本企业内部实施的专利数量高于向其他企业许可的专利数量；而在电子元

件、设备和电子电路制造业、学术研发机构行业，日本企业自实施的专利数量少于

向其他企业许可的专利数量。日本企业国内平均专利数量最多的行业是汽车及零

件制造业（１，４１８件）。
表３　不同行业日本国内专利持有及利用情况

［５］企业支付相应的费用引进他人所持有的专利权。
［６］向他人出售或许可使用企业的专利权。

　　４．专利许可情况

调查统计分析了日本企业２０１９年国内专利许可情况，研究发现：（１）日本企业

获得专利许可［５］的平均费用为２６０３万日元（约合人民币１５２２万元），平均数量为

３５件。日本企业对外许可［６］的平均费用为５２４７万日元（约合人民币３０６７万

元），平均数量为３８件。（２）日本企业获得专利许可的平均费用较高的行业：医药

制造业（３５０２７亿日元，约合人民币２０４７７万元）、电子元件、设备和电子电路制造

业（８３７０万日元，约合人民币４８９３万元）、工业机械设备制造业（５５５１万日元，约

合人民币３２４５万元）、普通化学工业（５２６２万日元，约合人民币３０７６万元）；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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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获得专利许可的平均数量最多的行业：工业机械设备制造业（４２０件）、其他

运输机械设备制造业（３８３件）、电气、煤气、供热、供水业（１０３件）。此外，医药制

造业企业平均获得专利许可的数量为１２件，但每件专利许可费用较高。（３）日本

企业对外许可的平均费用较高的行业：医药制造业（５４３０１亿日元，约合人民币

３１７４４元）、普通化学工业（２４４１１亿日元，约合人民币 １４２７１万元）、钢铁业

（１２９０２亿日元，约合人民币７５４３万元）。日本企业对外许可的平均数量较多的

行业：石油和煤炭制造业（２８６件），工业机械设备制造业（２７１件），电气、煤气、供

热、供水业（２４１件）。（４）从专利许可输入及输出的平均费用来看，资本规模越

大，其许可所需的平均费用越高。

图３　获得专利许可及对外许可费用较高的行业

　　５．每项研发费用对应的专利申请数量

调查统计分析了不同行业每百万日元企业研发费用对应的日本国内专利申请

情况，研究发现：（１）平均值排名靠前的行业包括其他制造业（０８１１件）、纸制品加

工制造业（０１５９件）、塑料制品制造业（０１５８件）；相比之下，平均值排名靠后的行

业是医药制造业（０００８件）、汽车及零件制造业（００１８件）、其他化学工业（００１９

件）。（２）中位数排名靠前的行业包括纸制品加工制造业（００３５件）、其他制造业

（００３５件）、工业机械设备制造业（００３１件）、塑料制品制造业（００３０件）、信息服

务业（００３０件）；中位数排名靠后的行业包括医药制造业（０００２件）、汽车及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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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０００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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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观察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专利态势分析

【摘要】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因其成本低、光电转换效率高，成为目前光伏领域的

前沿研究热点。本文以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技术专利为研究对象，对钙钛矿太阳

能电池领域的技术发展趋势、技术领域分布、技术市场布局、主要专利申请人进

行了梳理，以期客观地展现钙钛矿太阳能电池领域技术发展态势，为我国钙钛矿

太阳能电池领域的科研创新与产业发展提供参考。

面对当前能源危机及环境污染，太阳能作为一种可再生能源，逐渐成为满足全

球能源需求的重要能源之一。利用光伏效应制成的太阳能电池，是将太阳能转化

为电能的一种主要手段，研发和生产高性能、低成本的太阳能电池，是实现太阳能

有效利用的重要技术基础［７］。

［７］朱波．钙钛矿太阳电池专利技术概述［Ｊ］．电子测试，２０１６，４（１９）：１６３１６４．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是近年来光伏电池领域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２００９年，日

本桐荫横滨大学（Ｔｏ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Ｙｏｋｏｈａｍａ）的宫坂力教授（ＴｓｕｔｏｍｕＭｉｙａｓａｋａ）首

次将钙钛矿材料应用于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获得了最高３８％的光电转化效率。

但由于液体电解质作为空穴传输材料存在诸多缺陷，太阳能电池的稳定性非常弱。

因此，大量的工作开始围绕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改进展开。

本文以钙钛矿太阳能电池领域相关专利为研究对象，在文献调研的基础上，借

助德温特创新专利数据库（Ｄｅｒｗ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以及德温特数据分析器（Ｄｅｒｗｅｎｔ

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ＤＤＡ）进行专利数据挖掘和分析。基于钙钛矿太阳能电池领域

２，８９９项相关专利（数据检索时间：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０日），对全球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技

术专利发展态势进行了梳理，客观地展现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技术的发展态势，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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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国钙钛矿太阳能电池领域的科研创新与产业发展提供参考。

　　１．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技术发展趋势

专利申请数量的年度变化能够较直观地反映出该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与发展

趋势。全球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相关专利的申请趋势如图４所示［８］。由图可知，钙

钛矿太阳能电池起步较晚，于 ２００７年才出现第 １件相关专利申请。该专利

（ＪＰ２００８１８９９４７Ａ）是添加了氮的钙钛矿薄膜及其制造方法，有望应用于太阳能电池

等能源器件。随后，钙钛矿型的有机金属卤化物半导体作为吸光材料运用到太阳

能电池领域的技术并没有引起太大关注，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间相关专利平均年申请量不

到１项。２０１２年，韩国成均馆大学（Ｓｕｎｇｋｙｕｎｋｗ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朴南圭教授（ＮａｍＧｙｕ

Ｐａｒｋ）研究团队首次报道了光电转化效率接近１０％的全固态有机无机杂化钙钛矿

太阳能电池，被认为是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发展历程中里程碑式的工作［９］。２０１３年，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被《Ｓｃｉｅｎｃｅ》评为年度十大科学突破之一，成为新概念太阳能电

池最热门的研究方向，吸引了众多科研工作者的关注。因此，从２０１４年开始，全球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技术专利申请呈现快速增长趋势，２０１９年申请量达到６６５项。

［８］由于专利从申请到公开到数据库收录，会有一定时间的延迟，特别是２０２１年的数据会大幅于低于实际数

据。所以，本文后面涉及年份的分析，如没有特殊说明，一般都是截至２０２０年。“近３年”一般选取的是２０１８

至２０２０年。

［９］ＫｉｍＨＳ，ＬｅｅＣＲ，ＩｍＪＨ，ｅｔａｌ．ＬｅａｄＬｏｄｉｄｅＰｅｒｏｖｓｋｉｔ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ｚｅｄＡｌｌＳｏｌｉｄｅＳｔａｔｅＳｕｂｍｉｃｒｏｎＴｈｉｎＦｉｌｍ

ＭｅｓｏｓｃｏｐｉｃＳｏｌａｒＣｅｌｌｗｉｔｈ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Ｅｘｃｅｅｄｉｎｇ９％［Ｊ］．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２，２：５９１．

图４　全球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专利申请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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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技术领域分布

国际专利分类号（ＩＰＣ）包含了专利的技术信息，通过对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相关

专利基于ＩＰＣ分类号进行统计分析，可以了解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相关专利主要涉

及的技术领域和技术重点等。本次分析的２，８９９项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相关专利共

涉及１，０４８个ＩＰＣ分类号。

首先，利用ＤＤＡ构建ＩＰＣ分类号聚类圆群图。如图５所示，同心圆显示分类，

较大的圆表示级别较高的分类，大圆中的小圆表示级别更低的分类，每个圆的大小

表示包含该分类号的专利数量。可以发现，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主要集中在四大领

域：电学（Ｈ）、化学与冶金（Ｃ）、作业与运输（Ｂ）以及物理（Ｇ）。而电学领域具体集

中在Ｈ０１Ｌ（半导体器件）的开发，具体包括 Ｈ０１Ｌ００５１（使用有机材料作有源部分

或使用有机材料与其他材料的组合作有源部分的固态器件；专门适用于制造或处

理这些器件或其部件的工艺方法或设备）以及Ｈ０１Ｌ００３１（对红外辐射、光、较短波

长的电磁辐射或微粒辐射敏感的，并且专门适用于把这样的辐射能转换为电能的，

或者专门适用于通过这样的辐射进行电能控制的半导体器件；专用适用于制造或

处理这些半导体器件或其部件的方法或设备；其零部件）。化学与冶金领域则主要

以Ｃ０７（有机化学）为主。

图５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ＩＰＣ分类号聚类圆群图（ＣｉｒｃｌｅＰａｃｋ）

对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相关专利分类进一步细分，表４列出了钙钛矿太阳能电

池专利申请量排名前２０的ＩＰＣ分类号及其申请情况，共涵盖了２，６６１项专利，约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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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申请量的９１８％。
表４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主要ＩＰＣ分类号及其申请量

ＩＰＣ分类号 申请量
（项）

分类号含义
近３年申请量

占比

Ｈ０１Ｌ００５１／４２ １６５１

专门适用于感应红外线辐射、光、较短波长的电
磁辐射或微粒辐射；专门适用于将这些辐射能
转换为电能，或者适用于通过这样的辐射进行
电能的控制

７０５％

Ｈ０１Ｌ００５１／４８ １２７６ 专门适用于制造或处理这种器件或其部件的方
法或设备

７２６％

Ｈ０１Ｌ００５１／４６ ８８２ 材料的选择 ７１３％

Ｈ０１Ｌ００５１／４４ ７６８ 器件的零部件 ６６４％

Ｈ０１Ｌ００５１／００ ３３８

使用有机材料作有源部分或使用有机材料与其
他材料的组合作有源部分的固态器件；专门适
用于制造或处理这些器件或其部件的工艺方法
或设备

６８６％

Ｈ０１Ｌ００３１／１８ ２８４ 专门适用于制造或处理这些器件或其部件的方
法或设备

６０６％

Ｈ０１Ｇ０００９／２０ １８３ 光敏器件 ６６１％

Ｈ０１Ｌ００３１／０３２ １６０ 除掺杂或其他杂质外，只包含未列入Ｈ０１Ｌ３１／
０２７２至Ｈ０１Ｌ３１／０３１２各组的化合物 ７００％

Ｈ０１Ｌ００３１／０２２４ １２７ 电极 ５３５％
Ｈ０１Ｌ００３１／０２１６ １１６ 涂层 ５５２％
Ｈ０１Ｌ００３１／０２５６ ９５ 以材料为特征的 ５５８％

Ｂ８２Ｙ００３０／００ ９０ 用于材料和表面科学的纳米技术，例如：纳米复
合材料

７２２％

Ｈ０１Ｌ００５１／５０ ７９
专门适用于光发射的，如有机发光二极管
（ＯＬＥＤ）或聚合物发光器件（ＰＬＥＤ）（有机半导
体激光器入Ｈ０１Ｓ５／３６）

６９６％

Ｂ８２Ｙ００４０／００ ７０ 纳米结构的制造或处理 ７７１％

Ｈ０１Ｌ００３１／０４ ６７ 用作光伏〔ＰＶ〕转换器件 ４０３％

Ｃ０８Ｇ００６１／１２ ６６ 在高分子主链上含有碳原子以外原子的高分子
化合物

６８２％

Ｈ０１Ｌ００５１／５４ ６４ 材料选择 ７０３％
Ｃ０７Ｆ０００７／２４ ５４ 铅化合物 ６１１％
Ｈ０１Ｌ００３１／０３９２ ５４ 包含沉积在金属或绝缘体衬底上的薄膜 ５００％
Ｃ０９Ｋ００１１／０６ ４８ 含有机发光材料 ７２９％

　　３．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技术专利布局

图６给出了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技术专利受理数量最多的国家／地区基于相关

专利受理数量较多的两个机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和欧洲专利局（ＥＰ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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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６可知，中国（６６９％）是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相关专利布局最多的国家，其后依

次是韩国（１０１％）、日本（７４％）和美国（７２％）。

图６　主要国家／地区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专利受理情况

图７进一步对比分析了中、韩、日、美四国专利申请随年份变化的情况。可以

看出，中国作为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相关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国家，最早专利申请出

现在２０１３年，随后申请数量飞速增长。其他三个国家发展趋势较为一致，日本是

最早在该领域申请专利的国家，在２００７年申请了首件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相关专

利；韩国、美国则均在２０１１年申请了首件相关专利。

图７　中韩日美四国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专利申请变化

　　４．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主要专利申请人

通过专利申请人分析，能够得到该领域的主要竞争者和竞争情况。本文对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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钛矿太阳能技术的专利申请人进行了统计，通过人工核查，合并部分主要申请人，

得到以下专利申请量不低于２５项的主要申请机构。

由图８可知，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专利申请主要被中国机构所包揽。在２１名

主要专利申请人中，中国占据１６席。其中，杭州纤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排名第１，

专利申请量为５２项；其次是为华中科技大学（５０项）和武汉理工大学（４９项）。除

此之外，日本积水化学工业株式会社（４３项），韩国首尔大学（４１项）、韩国化学技

术研究所（２９项）、ＬＧ化学有限公司（２９项）以及德国默克专利股份有限公司（２５

项）也是钙钛矿太阳能电池领域的主要研发机构。从专利申请人类型来看，钙钛矿

太阳能电池的研发主力是高校或科研院所。在２１位主要专利申请人中，高校或科

研院所共占据了１５席。

图８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主要申请人

从近３年专利申请量与占比来看（表５），大多专利申请人的活跃度非常高，其

中１５个主要专利申请人近３年专利申请占比都在５０％以上。值得注意的是，杭州

纤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南京邮电大学、北京宏泰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以及西安交通

大学近３年专利申请占比均在８０％以上，保持活跃的发展劲头。特别是杭州纤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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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２０１５年，但已成为全球知名的钙钛矿新材料光伏技术

领军企业。

表５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主要申请人与活跃度

专利申请人 类型 专利总量（项）近３年申请量 近３年申请占比

杭州纤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５２ ４４ ８５％
华中科技大学 高校 ５０ ２８ ５６％
武汉理工大学 高校 ４９ ３１ ６３％
南京邮电大学 高校 ４５ ４０ ８９％
南京工业大学 高校 ４５ ２２ ４９％

北京宏泰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４４ ４４ １００％
北京化工大学 高校 ４４ ３０ ６８％

积水化学工业株式会社（日本） 企业 ４３ ９ ２１％
电子科技大学 高校 ４３ ３１ ７２％

东吴大学（中国台湾） 高校 ４３ ３３ ７７％
首尔大学（韩国） 高校 ４１ ２２ ５４％
西安交通大学 高校 ３４ ３０ ８８％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研究所 ３２ ２５ ７８％
韩国化学技术研究所（韩国） 研究所 ２９ １０ ３４％
ＬＧ化学有限公司（韩国） 企业 ２９ １０ ３４％

华南理工大学 高校 ２７ １６ ５９％
中南大学 高校 ２６ １４ ５４％

陕西师范大学 高校 ２６ １９ ７３％
成都新柯力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２５ ８ ３２％
默克专利股份有限公司（德国） 企业 ２５ １０ ４０％

华南师范大学 高校 ２５ １４ ５６％

专利申请价值是通过专利组合的方式来体现的，零散的专利申请往往会给绕

道设计留下空间，所以专利布局尤为重要。专利布局需要分析申请哪些国家／地区

的专利，即专利的地域性，需要考虑产品的生产地、销售地等因素，判断在哪些国

家／地区申请专利。因此，主要专利申请人在主要国家／地区的专利布局能较直观

反映专利申请人利益相关的地域维度，以便构建严密高效的专利保护网，最终形成

对企业有利的专利格局。

表６给出了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主要专利申请人的专利申请保护区域分布情

况。虽然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目前还处于发展阶段，但国外的主要专利申请人已开

始在一些国家／地区进行布局，包括日本积水化学工业株式会社、韩国首尔大学、韩

国化学技术研究所、ＬＧ化学有限公司以及德国默克专利股份有限公司。我国主要

专利申请人仍然以国内为主战场，全球专利保护意识还有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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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主要申请人专利申请保护区域

专利受理国家／机构 中国 韩国 美国 日本 ＷＩＰＯ ＥＰＯ 中国
台湾

澳大
利亚

巴西

杭州纤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４８ 　 　 　 １ ３ 　 　 　
华中科技大学 ４９ 　 　 　 　 １ 　 　 　
武汉理工大学 ４９ 　 　 　 　 　 　 　 　
南京邮电大学 ４５ 　 　 　 　 　 　 　 　
南京工业大学 ４４ 　 　 １ 　 　 　 　 　

北京宏泰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４４ 　 　 　 　 　 　 　 　
北京化工大学 ４２ 　 　 　 ２ 　 　 　 　

积水化学工业株式会社（日本） ２ 　 １ ３１ 　 ５ 　 ４ 　
电子科技大学 ４３ 　 　 　 　 　 　 　 　

东吴大学（中国台湾） ４２ 　 １ 　 　 　 　 　 　
首尔大学（韩国） ２ ２８ ７ 　 ２ ２ 　 　 　
西安交通大学 ３４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３２ 　 　 　 　 　 　 　 　
韩国化学技术研究所（韩国） ２ ２２ ２ 　 ２ １ 　 　 　
ＬＧ化学有限公司（韩国） ５ ２１ １ ２ 　 　 　 　 　

华南理工大学 ２５ 　 　 　 １ 　 １ 　 　
中南大学 ２６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６ 　 　 　 　 　 　 　 　
成都新柯力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２５ 　 　 　 　 　 　 　 　
默克专利股份有限公司（德国） ６ 　 ２ ２ ４ ９ １ 　 １

华南师范大学 ２５ 　 　 　 　 　 　 　 　

图９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主要专利申请人与技术领域互相关图谱

图９为基于ＩＰＣ技术领域的主要专利申请人的互相关图谱，揭示了哪些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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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在布局相同的技术领域。具体来看，节点小球表示专利申请人，节点大小表

示专利申请数量，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技术相似程度，图１０仅显示了相似度最强

的情况。中国大多数专利申请人技术领域的研究相似，而国外专利权人之间没有

连线，即技术领域的相似程度较弱，各个专利申请人都有各自的专长。

　　５．结论

本文对全球钙钛矿太阳能电池领域的相关专利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以下几点

结论：

（１）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技术起步较晚，但近几年发展速度令人瞩目。特别是

２０１３年被Ｓｃｉｅｎｃｅ杂志评为十大科学突破之一、２０１４年被 Ｎａｔｕｒｅ杂志评为最值得

期待的科技突破之一之后，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技术进入了快速增长阶段，２０１９年专

利申请量高达６６５项。

（２）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技术主要分布在四大技术领域，电学（Ｈ）、化学与冶金

（Ｃ）、作业与运输（Ｂ）以及物理（Ｇ）。具体来看，Ｈ０１Ｌ（半导体器件）和 Ｃ０７（有机

化学）是最主要的研究方向。

（３）中国（６６９％）是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相关专利布局最多的区域 ，其后依次

是韩国（１０１％）、日本（７４％）和美国（７２％）。其中，日本在该领域起步最早，后

续与韩国、美国保持较为一致的发展趋势。中国虽然２０１３年才申请首件相关专

利，但发展劲头十足，在后续全球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

（４）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研发主力是高校院所，且是中国机构。在２１名主要

专利申请人中，中国占据１６席。其中，杭州纤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排名第一。进

一步看，中国专利申请人缺乏全球专利布局意识，且大多致力于相近技术领域的研

究。国外主要专利申请人中日本占据１席，韩国占据３席，德国占据１席。总体来

看，国外主要专利权人有意识在一些国家／地区进行专利布局，彼此之间的技术相

似度较弱，在各自的领域都各有所长。

欧桂燕，马廷灿（武汉文献情报中心战略情报中心）　分析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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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中科院获得第二十二届中国专利奖多个奖项

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５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了关于第二十二届中国专利奖授奖的

决定。本届中国专利奖通过推荐、初步遴选，最终共评选出发明、实用新型专利中

国专利金奖３０项，发明、实用新型专利中国专利银奖６０项，发明、实用新型专利中

国专利优秀奖８２５项，以及中国专利奖最佳组织奖８家单位。

中科院在本届中国专利奖评奖中取得新的突破，院属研究单位共获中国专利

金奖２项、银奖１项、优秀奖１２项；所属参股企业获中国专利金奖１项、中国外观设

计金奖１项；科发局获得最佳组织奖。其中，金属研究所专利“金属构筑成形方法

（ＺＬ２０１５１１０２７４９２．４）”、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专利“一种深部矿电磁探测方法与

装置（ＺＬ２０１６１０１３３８８９．Ｘ）”、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专利“语音识别方法与系统”

（ＺＬ２０１２１００７３４１２．９）获得中国专利金奖；合肥中科离子医学技术装备有限公司专

利“质子治疗装置（ＺＬ２０１７３０５２７９３９．８）”获得中国外观设计金奖；等离子体物理研

究所专利”基于紧凑型超导回旋加速器的质子治疗系统（ＺＬ２０１７１０９４８５４４．４）”获

得中国专利银奖；半导体研究所专利“光子集成芯片匹配电路的三维封装装置

（ＺＬ２０１２１０３４２２８４．３）”及其它院属科研单位共１２项专利获得中国专利优秀奖，获

奖名单详见附件。

获奖专利在专利技术的创新性、专利文本的撰写质量、权利的稳定性和产生的

技术创新作用等方面表现突出。希望全院院属单位和科研人员向获奖单位和发明

人学习，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创造，形成更多高价值专利，更好支撑创新驱

动发展，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发明人 奖项

１ ＺＬ２０１５１１０２７４９２．４金 属 构 筑 成 形
方法

中国科学院金属
研究所

李殿中，孙明月，徐
斌，刘宏伟，李依依

专利
金奖

２ ＺＬ２０１６１０１３３８８９．Ｘ一种深部矿电磁
探测方法与装置

中国科学院地质
与地 球 物 理 研
究所

底青云，王中兴，付
长民，安志国，王若，
张文秀，杨永友，陈
彬彬，薛国强

专利
金奖

３ ＺＬ２０１２１００７３４１２．９语音识别方法及
系统

科大讯飞股份有
限公司

潘青华，鹿晓亮，何
婷婷，王智国，胡国
平，胡郁，刘庆峰

专利
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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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发明人 奖项

４ ＺＬ２０１７３０５２７９３９．８质子治疗装置
合肥中科离子医
学技术装备有限
公司

宋云涛，魏江华，毕
延芳，常佩，冯汉升，
陈永华，陈根，杨庆
喜，丁开忠，李君君

外观设
计金奖

５ ＺＬ２０１７１０９４８５４４．４
基于紧凑型超导
回旋加速器的质
子治疗系统

合肥中科离子医
学技术装备有限
公司，中国科学院
等离子体物理研
究所

宋云涛，郑金星，杨
庆喜，陈永华，冯汉
升，刘璐，李君君，丁
开忠，陈根，王鹏，
魏江华

专利
银奖

６ ＺＬ２０１２１０３４２２８４．３
光子集成芯片匹
配电路的三维封
装装置

中国科学院半导
体研究所

祝宁华，王佳胜，刘
建国，刘宇

优秀奖

７ ＺＬ２０１３１０５７８２６７．４复合缓蚀剂及其
制备方法和应用

广东电网有限责
任公司，广东电网
有限责任公司电
力科学研究院，中
国科学院金属研
究所

刘世念，王成，王文，
苏伟，吕旺燕，吴航，
王群昌，魏增福，付
强，朱圣龙，王福会

优秀奖

８ ＺＬ２０１３１０６８４７６８．０
一种用于烯烃氢
甲酰化反应的固
体多相催化剂及
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中国科学院大连
化学物理研究所

丁云杰，姜淼，严丽，
林荣和

优秀奖

９ ＺＬ２０１４１０６０４５２１．８
碳化硅反射镜镜
坯制备装置及制
备方法

中国科学院长春
光学精密机械与
物理研究所

董斌超，张舸 优秀奖

１０ ＺＬ２０１４１０６４０１００．０
流化床的布风装
置和具有其的锅
炉或气化炉

中国科学院工程
热物理研究所

吕清刚，朱治平，高
鸣，孟广军，那永洁

优秀奖

１１ ＺＬ２０１５１００８１２２６．３修复富营养化水
体的装置

中国科学院生态
环境研究中心

庄绪亮，徐圣君，庄
国强，白志辉，孙海曙

优秀奖

１２ ＺＬ２０１５１０２１４５７５．８
一种垃圾填埋场
防渗层破损检漏
探测系统

中国科学院武汉
岩土力学研究所，
江苏中宜生态土
研究院有限公司

薛强，王华庆，刘凯，
梁冰，陈亿军

优秀奖

１３ ＺＬ２０１５１０９０６１６６．４
基于前向神经网
络语言模型的汉
语语音关键词检
索方法

中国科学院声学
研究所，北京中科
信利技术有限公司

张鹏远，王旭阳，潘
接林，颜永红

优秀奖

１４ ＺＬ２０１５８０００１２５３．３
一种磁共振化学
位移编码成像方
法、装置及设备

中国科学院深圳
先进技术研究院

郑海荣，刘新，程传
力，邹超

优秀奖

１５ ＺＬ２０１６１０３０４２９６．５一种秸秆生产交
通燃料用油的方法

中国科学院广州
能源研究所

陈伦刚，马隆龙，王
铁军，张琦，张兴华，
刘琪英，谈金

优秀奖

１６ ＺＬ２０１６１０４３７７２９．４基于区域验证的
图像检索方法

中国科学院自动
化研究所

张树武，张桂煊，关
虎，曾智，刘杰

优秀奖

１７ ＺＬ２０１８１００４４２８７．６
非人灵长类的体
细胞克隆动物的
制备方法

中国科学院脑科
学与智能技术卓
越创新中心

孙强，刘真，蔡毅君，
王燕，聂艳红

优秀奖

李姝影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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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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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召开知识产权贯标启动会

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０日，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召开知识产权贯标

启动会，对贯标工作进行动员部署，并针对《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ＧＢ／

Ｔ３３２５０２０１６）进行宣讲培训。

中心主任刘小龙，党委书记倪福弟，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孔巍，所务委员陈剑

峰，知识产权委员会委员，职能部门负责人及贯标工作联络员等４０余人参加会议。

徐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发展促进科科长蔡磊、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知

识产权管理处业务主管崔勇、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知识产权与成果转化处

知识产权办公室主任杜伟、中知（北京）认证机构有限公司上海负责人冯国伟、上海

徐汇区区域型ＴＴＯ主任于晓菁应邀参会。贯标启动会由知识产权部副主任（主持

工作）殷梦昕主持。

蔡磊首先致辞并介绍徐汇区知识产权及转移转化政策，希望中心通过贯标工

作激发创新动能，落实中央提升知识产权创造和运用能力的工作要求，推动高质量

发展。刘小龙作贯标工作动员讲话，强调了知识产权贯标工作对中心的重要意义，

要求全中心协作一致，从“要我做”转变为“我要做”，以此次贯标工作为契机，认真

梳理和中心相关知识产权制度，优化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真正将标准要求融入到日

常科研和管理工作中，增强中心科研创新能力并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助力随后。

会上，刘小龙任命所务委员陈剑峰为管理者代表，总体负责知识产权管理事

务，并颁发任命书。陈剑峰宣读知识产权贯标组织成员名单。殷梦昕就中心知识

产权贯标的总体目标、工作内容和推进计划进行汇报。

交流培训环节，崔勇系统地介绍了中科院贯标工作的总体部署与安排。杜伟

详细介绍了中科院大化所知识产权贯标的实践经验和取得的成果。于晓菁对《科

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重点条款做了详细解读。冯国伟介绍了贯标认证准则

与程序。通过特邀嘉宾的解读和经验分享，参会人员对标准条款和贯标流程有了

整体了解，对贯标工作的重要意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倪福弟作总结讲话，指出中心全体员工应提高站位和认识，依据院知识产权贯

标工作整体部署精心组织全面落实中心贯标工作，知识产权部要加强统筹协调，贯

标组织及各个部门要借鉴落实已有经验并在调研分析基础上，形成中心贯标体系

文件。通过“知识产权管理全链条”“科研项目管理全过程”全覆盖以及“体系管理

全员参与”，结合中心内控体系建设，完善中心治理体系，提高中心知识产权运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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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培养一批熟悉科研、市场、法务及金融知识的管理及科研人才，为国家及区域创

新驱动发展、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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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物理所召开知识产权贯标启动会

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５日，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以下简称“生物物理所”）召开了

《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贯标工作启动会。研究所副所长朱冰、研究所各管

理部门负责人和业务主管、各重点实验室（平台）和研究组知识产权联络员５０余人

参加了会议。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知识产权处崔勇老师、中科院创新孵化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科创新＂）总经理助理朱卫东、投资总监解超华、知识

产权经理陈凌男以及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知认证＂）分公司总

经理梁寒光应邀参会。会议由科技处处长孙哲主持。

朱冰副所长首先作了知识产权贯标动员讲话。朱冰副所长结合中央政治局以

及院党组近期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学习要求及精神，强调了知识产权贯标对于研

究所的重要意义，对贯标工作 提出了希望和具体要求，并宣布了知识产权贯标领

导、协调和工作小组名单。随后，崔勇老师对中科院贯标整体工作情况进行了介

绍，科技处孙哲处长对研究所贯标工作作了具体部署，朱卫东先生、解超华女士和

梁寒光先生分别从贯标辅导机构和贯标认证机构角度分享了贯标经验并进行了标

准条款解读培训。

《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ＧＢ／Ｔ３３２５０２０１６）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科

学院、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共同起草，于２０１７年１月１日起实施。２０１８年７月，中科

院确定第一批３２家贯标单位。２０２１年１月，中科院开始部署第二批贯标工作。

２０２１年３月，我所被确定为第二批开展贯标工作的单位。研究所将以建立一套与

研究所相适应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为目标，进一步做好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运用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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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所召开知识产权贯标启动会

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９日下午，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以下简称“自动化所”）召

开《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贯标工作启动会。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知识产

权管理处处长田永生、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大连化物所”）

知识产权办公室主任杜伟应邀出席会议。研究所党委书记牟克雄、科研部门及团

队代表、职能部门负责人、科研团队知识产权专员（联络员）等８０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重大项目与产业化处副处长孙守胜主持。

牟克雄书记代表研究所知识产权贯标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徐波所长作贯标动员

讲话。重大项目与产业化处孙守胜副处长从贯标工作背景、前期筹备工作、贯标计

划安排等方面介绍了研究所贯标工作的整体情况。

在专家报告环节，院科发局知识产权管理处田永生处长从新时代对全院知识

产权工作的要求、建立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成果管理体系、贯标工作目的与要求等

方面介绍了中科院贯标工作总体部署与工作进展，并对２０２０年４月印发的《中国

科学院院属单位知识产权管理办法》的要点进行了讲解。大连化物所知识产权办

公室杜伟主任，作为院知识产权贯标咨询专家，介绍了《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

范》的产生背景和发展历程，从过程方法的角度对标准内容进行了全面解读，并详

细介绍了大连化物所贯标工作的实践经验和思考体会。

自动化所高度重视此次贯标工作，于２０２１年４月成立了以徐波所长为组长、

牟克雄书记为副组长的贯标工作领导小组，研究部署推进研究所知识产权管理规

范贯标工作。下一步，研究所将结合标准要求，建设系统、规范、高效的知识产权管

理运营体系，通过完善的制度和流程，更好地保护科技创新成果，降低知识产权风

险，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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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能源所开展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内部审核

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３日，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知识产权与成果转

化处组织开展了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内部审核工作。研究所特别邀请了中国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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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知识产权办公室主任杜伟、苏州氢智汇知识产权有限公司总

经理刘海燕等知识产权专家进行全面内部审核，同时所内所知识产权专员徐红霞、

孙明明、郭?、孙孟清、周丽、武景丽等也参与本次审核工作，党委副书记许辉主持

本次内部审核会议。

此次内部审核依据《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知识产权手册》、《程序文

件》和研究所相关制度要求，结合知识产权的目标任务，对研究所管理层代表、管理

职能部门和各研究组进行了全面审核。审核专家对研究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的运

行现状给予了肯定，评审研究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运行有效，本次审核无不符合

项，同时也提出了诸多改进建议项。研究所将针对审核指出的建议问题尽快改正

完善，为下一顺利通过本年度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监督审核做好充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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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工业生物所获批华北知识产权运营特色分中心

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１日，天津市知识产权局发布新一批华北知识产权运营特色分中

心评审结果，确定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天津工业生物

所”）为华北知识产权运营特色分中心，也是天津市在合成生物产业领域布局的知

识产权运营中心。天津工业生物所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肩负着实现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的时代重任。随着华北知识产权运营特色分中心的批复，研究所将在

运营项目推广、企业需求对接、知识产权专业化运营服务等方面获得更大的指导与

帮助。

未来，天津工业生物所将以华北知识产权运营特色分中心的建设为契机，不断

优化知识产权运营与管理机制，提高知识产权质量与运营成效，以知识产权的有效

保护与高效运用促进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形成知识产权竞争优势，支撑合

成生物产业高质量发展。同时，天津工业生物所将加快形成合成生物产业知识产

权高地，积极打造知识产权运营生态圈，建立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产业发展生态体

系，保障合成生物产业安全与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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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天院举办知识产权专题培训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日，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以下简称“空天院”）科技促进发展处

联合人事处举办知识产权专题培训。为满足多园区职工培训需求，此次培训采取

线下和线上直播同步进行。相关管理和科研部门负责人、科研骨干及知识产权联

络人员等共计６０余人参加，科技促进发展处副处长姚海琴主持培训。

此次培训特邀北京理工大学专利中心主任仇蕾安、空天院知识产权管理系统

开发人员李艳伟等就培训主题内容进行了汇报讲解。仇蕾安以《专利挖掘和撰写

的合规性》为题作了专题报告，通过理论与案例相结合的方式，从专利基础知识、专

利挖掘与布局、专利检索、专利撰写的合规性解释、国际专利等五个方面进行了深

入浅出的讲解；根据空天院专利申请情况列举了部分撰写要点，并针对专利撰写提

出部分建议，以期缩短专利申请时间，提高申请专利质量和授权率。李艳伟针对试

运行中的空天院知识产权管理系统相关操作问题进行了宣贯和解答。

此外，结合科研管理人员关注的知识产权相关问题，此次培训也进行了有针对

性的讲解。参会人员表示，通过参加此次培训，专利撰写技巧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对专利检索和撰写的合规性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也进一步了解了专利申请和维

护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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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扫描

五大知识产权局推进合作以满足用户需求

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３日，世界五大知识产权局（ＩＰ５）举行第十四届年会。此次会议

总结了ＩＰ５过去一年在合作倡议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并指出调整工作方式以满足

用户需求的重要性。未来 ＩＰ５的工作将稳步推进：（１）推出新兴技术和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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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Ｔ／ＡＩ）路线图作为ＩＰ５未来合作的蓝图，主要概述了 ＩＰ５通过使用新兴技术和

人工智能提高运营效率和服务的潜在合作机会，以及应对有关获取这些技术的权

利所面临的新挑战。（２）启动两个新项目，进一步改善ＩＰ５之间的专利实践和程序

的一致性，有助于提高专利申请的效率、成本效益和用户体验：①协调简化全球权

属转移程序；②统一附图规定的特征，对尺寸、颜色等要求进行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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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专利局通过新数据保护框架

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９至３０日，欧洲专利组织行政理事会批准了欧洲专利局（ＥＰＯ）

的新数据保护框架。通过新的数据保护规则（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ｕｌｅｓ，ＤＰＲ）以及在

ＥＰＯ服务条例中引入数据保护的概念，ＥＰＯ正将其与最高国际标准、最佳实践以及

欧盟数据保护立法保持一致。同样的，个人数据保护标准将适用于ＥＰＯ开展的涉

及任何个人数据处理的所有活动，从而加强ＥＰＯ以尊重和谨慎态度对待任何个人

的使命和价值观。ＤＰＲ还将支持 ＥＰＯ推进数字化进程，并确保以灵活、安全的方

式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将于２０２２年１月１日生效。

李秋菊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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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专利商标局发布人工智能专利数据集

２０２１年７月１日，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首席经济学家办公室（ＯＣＥ）发布

新的人工智能专利数据集（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ＰａｔｅｎｔＤａｔａｓｅｔ，ＡＩＰＤ），以帮助研究

人员、决策者和公众探索人工智能（ＡＩ）对发明的影响。ＯＣＥ发布了两个数据文件，

统称为ＡＩＰＤ，具体包括：（１）识别了１９７６至２０２０年公开的包含一个或多个 ＡＩ技

术组件［１０］的美国专利、预授权出版物（ＰＧＰｕｂｓ）；（２）用于训练机器学习模型的专

利文件。ＯＣＥ使用机器学习模型构建了ＡＩＰＤ，不仅通过分析专利文本和引文来识

别美国专利文件中涉及的人工智能技术，还对专利权利要求进行分析以便更好地

识别包含在发明技术和法律范围内的人工智能。

［１０］共涉及８项ＡＩ组件技术：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语音、知识处理、人工智能硬件、进化计
算以及规划和控制。

李姝影　检索，李秋菊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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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发明专利授权全球百强大学榜单发布

２０２１年 ６月 １５日，美国国家发明家科学院（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ｓ，

ＮＡＩ）和知识产权所有者协会（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Ｏｗｎｅｒ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ＰＯ）公布了

美国发明专利授权排名全球百强大学榜单 ２０２０（Ｔｏｐ１００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ＧｒａｎｔｅｄＵＳＵｔｉｌｉｔｙＰａｔｅｎｔｓ２０２０）。据悉，该榜单基于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发明

专利申请数据，自２０１３年起每年公布一次，旨在彰显专利在大学研究和创新中发

挥的重要作用。２０２０年百强大学共获得发明专利授权７，７３４件专利，涉及医学、工

程和技术等多个行业。美国加州大学位居榜首（５９７件），其次是美国麻省理工学

院（３８３件），美国斯坦福大学位居第三（２２９件）。非美国大学中，中国清华大学

（１５５件）位居首位（总排名第９），其后是沙特阿拉伯法赫德国王石油矿产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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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ｉｎｇＦａｈ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ａｎ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ＫＦＵＰＭ）（１２７件，总排名１４）和韩国

科学技术院（ＫＡＩＳＴ）（８６件，总排名２６）。

李姝影　检索，赵颖会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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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产业省颁布政令修订产业竞争力强化法

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６日，日本经济产业省颁布内阁政令修订《产业竞争力强化法》。

此次修改的是《产业竞争力强化法》第６６条规定，对于在有助于提高产业竞争力的

技术领域进行的专利申请或国际申请，凡是符合规定的申请者，可免交《产业竞争

力强化法实施令》第１６至１９条规定的专利费、审查费或国际申请费用。为了配合

修订后的法律对《产业竞争力强化法》条款中减免条款的删除，其实施令中的减免

条款也将被删除。

卢雨欣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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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７日

韩国外观设计新分类体系２０２１年７月１日正式实施

２０２１年６月３０日，韩国知识产权局（ＫＩＰＯ）网站发布消息，２０２１年７月１日

起，全面实施以洛迦诺国际分类为基础的“外观设计新分类体系”（Ｌｏｃａｒｎｏｂａｓ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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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ｉｆｉｅｄ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ＬＵＣ），改革外观设计专利审查阶段的分类体系。

外观设计分类体系将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物品的用途、功能以及形态进行分类，

是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和审查的基础。在申请外观设计专利时，需要按照物品分类

体系判断该外观设计申请与现有外观设计专利的相似性。韩国加入《工业品外观

设计国际注册海牙协定》后，于２０１４年７月１日起在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阶段实行

洛迦诺国际分类体系。而在外观设计专利审查阶段，仍然使用检索效率较高的国

内分类体系。由于分类体系实行二元化，外观设计申请阶段的国际分类物品范围

和外观设计审查阶段的国内分类物品范围有一定差异，因此，在判断物品的相似性

时存在困难。

此次，ＫＩＰＯ在“类（Ｃｌａｓｓ）”和“子类（Ｓｕｂｃｌａｓｓ）”构成的国际分类体系的基础

上，结合检索效率较高的国内分类体系，开发并实施外观设计新分类体系。外观设

计新分类体系只适用于外观设计专利审查阶段，在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阶段仍然采

用洛迦诺国际分类体系。外观设计新分类体系可以帮助申请人在外观设计专利申

请的过程中，与专利审查员以同一标准判断物品是否相似，以便更好地预测外观设

计专利授权情况。同时，韩国实施符合国际标准的外观设计新分类体系，将有望参

与以２年为周期实施的洛迦诺物品分类修订工作。

罗　毅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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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公布２０２１年上半年知识产权申请情况

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４日，韩国知识产权局公布２０２１年上半年知识产权申请情况。

尽管ＣＯＶＩＤ１９形势严峻，但２０２１年韩国知识产权申请以中小企业为主，增长强

劲。据统计，韩国上半年知识产权申请量共计２８４，１３５件，同比增长１２３％。与

２０２０年的年增长率（９１％）相比高出 ３２％，与 ２０２０年上半年的申请增长率

（４５％）相比高出７８％，这说明在新冠肺炎疫情下，韩国企业对知识产权的关注

和活动仍在积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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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申请类别来看，商标申请（１４３，６５２件）位居首位，增长率为１８９％；其次为

发明专利申请（１０６，６５７件），增长率为７４％。从申请人类型来看，中小企业、风投

企业是知识产权申请增长的创新领跑者。中小企业、风投企业知识产权申请共

８７，７２９件，同比增长１８６％，是近２０年（２００１至２０２１年）以来的最高值。风投企

业知识产权申请３０，４９３件，同比增长３１％，约为全部申请增长率（１２３％）的３倍

左右，成果显著。大型企业知识产权申请增长率为０３％，大学、公共研究机构为

６７％，个人为１３７％。

韩国的知识产权申请热潮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政府重视知识产权及风险投资

的政策基调发挥重要作用。目前，韩国为确保知识产权和集中培育风投企业推进

了多种支援政策，例如大力发展ＩＰ金融和推动第二次风险投资热潮等。原本呈减

少趋势的知识产权申请自２０１７年开始增加，增幅也逐年提升，整个市场的知识产

权活动急剧上升。预计２０２１年韩国知识产权申请有望突破６０万件，未来韩国将

积极推进相关政策，以加强社会对知识产权价值的认识，从而使韩国中小企业、风

投企业赢得强大的技术竞争力。

罗　毅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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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公布导弹相关专利申请现状

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４日，韩国知识产权局网站公布韩国导弹相关专利申请现状。数

据显示，２０１６至２０２０年韩国导弹相关专利申请量达１６２件。从技术分布来看，运

载火箭相关专利９３件，占申请总量的５７４％，其后依次是机身控制相关专利４１件

（２５３％），弹头相关专利２８件（１７３％）。其中，与导弹射程相关的技术是运载火

箭和动态控制技术。在维持弹头基本重量的前提下延长射程，开发引擎等增加发

射体推动力的技术将成为核心。此外，为确保导弹飞行的稳定性，机身的空气动力

设计技术和掌舵技术也将产生重大影响。从专利申请分布来看，韩国国内专利申

请９３件（５７４％），国外专利申请６９件（４２６％）。从专利申请人来看，韩国主要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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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人是韩国国防科学研究所、韩华集团、韩国 ＬＩＧＮｅｘ１公司，国外申请人主要是英

国ＢＡＥ系统公司［１１］（ＢＡＥＳｙｓｔｅｍ）、美国雷神公司、日本三菱电机公司。由于导弹

属于政府主导的战略武器，与其他技术领域相比，导弹相关技术领域专利申请相对

较少，大部分技术是由韩国国家研究机构和军工企业研发。

［１１］ＢＡＥ系统公司是１９９９年１１月由英国航空航天公司（ＢＡＥ）和马可尼电子系统公司（Ｍａｒｃｏｎｉ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合并而成。
［１２］韩国《专利法》第４１条“国防发明”相关规定：第１款：政府根据国防需要，可以禁止向国外申请专利或要
求发明人、申请人及其代理人对其申请的专利保密，但经政府许可，可以向外国申请专利；第２款：在战争等非
常时期，政府在国防需要的情况下有权决定是否申请专利；第３款：针对禁止向外国申请专利或保密造成的损
失，政府应给予合理的补偿；第４款：针对第２款规定的不申请专利等情况，政府应给予合理的补偿；第５、６款：
违反第１款规定的禁止向国外申请专利或保密的情况，视为放弃发明的专利权，以及放弃申请赔偿保密损失的
请求权；第７款：除了前述规定之外的其他必要事项，按总统令规定实施。

根据韩国《专利法》第４１条“国防发明”［１２］规定，导弹等国家战略武器领域的

主要技术作为非公开信息（即国家机密资料）进行管理。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２日，韩美领

导人商定终止《韩美导弹指南》，韩国将通过积极发现适用于民用产业的导弹技术，

扩大其与产业界的合作，期待废除《韩美导弹指南》能够成为韩国发展相关产业的

契机。

罗　毅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ｋｉｐｏ．ｇｏ．ｋｒ／ｋｐｏ／ＢｏａｒｄＡｐｐ／ＵｎｅｗＰｒｅｓｓ１Ａｐｐ牽ａ＝＆ｂｏａｒｄ＿ｉｄ＝

ｐｒｅｓｓ＆ｃｐ＝＆ｐｇ＝＆ｎｐｐ＝＆ｃａｔｍｅｎｕ＝ｍ０３＿０５＿０１＆ｓｄａｔｅ＝＆ｅｄａｔｅ＝＆ｓｅａｒｃｈＫｅｙ＝

＆ｓｅａｒｃｈＶａｌ＝＆ｂｕｎｒｙｕ＝＆ｓｔ＝＆ｃ＝１００３＆ｓｅｑ＝１９００８

原文标题：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８日

韩国 ＯＬＥＤ技术专利申请世界领先

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４日，韩国知识产权局网站发布消息，据韩国、美国、中国、欧洲、

日本专利动向调查（２０１１２０２０），有机发光二极管（ＯＬＥＤ）显示屏驱动的核心技

术———补偿及修正技术相关专利申请中，韩国排名首位（５，３８４件，４３％），其后依

次是中国（３，２７３件，２６％）、日本（２，４３３件，２０％）和美国（５６７件，５％）。从主要的

专利申请人来看，韩国三星排名第一（２，７８６件），其后依次是ＬＧ（２，４１２件）、中国

京东方（１，６７６件）和日本半导体能源研究所（９０７件）。各国知识产权局 ＯＬＥＤ专

利授权情况，韩国人获得专利授权数量最多，达到 ４，０４４件，其后依次为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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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３３件）、中国（２，０６１件）和美国（６２８件）。从年度动向来看，２０１１至２０１５年，

日本排在首位，２０１６年韩国超越日本后一直保持第一，中国２０１７年超越日本，专利

授权量排名依次为韩国、中国和日本。

据悉，随着高清ＯＬＥＤ显示屏的像素呈几何级增长，驱动电路在均匀特性、增

加寿命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为保持显示屏技术竞争中目前的优势，确保

ＯＬＥＤ驱动的核心技术的专利权至关重要。

罗　毅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ｋｉｐｏ．ｇｏ．ｋｒ／ｋｐｏ／ＢｏａｒｄＡｐｐ／ＵｎｅｗＰｒｅｓｓ１Ａｐｐ牽ａ＝＆ｂｏａｒｄ＿ｉｄ＝

ｐｒｅｓｓ＆ｃｐ＝＆ｐｇ＝＆ｎｐｐ＝＆ｃａｔｍｅｎｕ＝ｍ０３＿０５＿０１＆ｓｄａｔｅ＝＆ｅｄａｔｅ＝＆ｓｅａｒｃｈＫｅｙ＝

＆ｓｅａｒｃｈＶａｌ＝＆ｂｕｎｒｙｕ＝＆ｓｔ＝＆ｃ＝１００３＆ｓｅｑ＝１９００７

原文标题：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８日

加拿大设立新的专利和商标代理监管机构

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８日，加拿大政府将管理代理人的职能从加拿大知识产权局转移

到新设立的独立监管机构“专利和商标代理人学院（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ＰａｔｅｎｔＡｇｅｎｔｓ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Ａｇｅｎｔｓ，ＣＰＡＴＡ）”，以响应长期以来建立专门监管机构的要求。ＣＰＡＴＡ

的建立是加拿大政府知识产权战略的最新举措，将致力于规范专利和商标代理人

的职业行为准则，以及建立确保只有合格专业人员提供代理服务的制度。ＣＰＡＴＡ

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８日生效，主要负责：（１）维护专利和商标代理人的注册；（２）管理

专利和商标代理人资格考试；（３）收取相关费用；（４）维护专利和商标代理行为准

则。据悉，ＣＰＡＴＡ的建立标志着加拿大知识产权战略和整个专利商标行业的重要

里程碑。

李姝影　检索，赵颖会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ｏｒｌｄｉｐｒｅｖｉｅｗ．ｃｏｍ／ｎｅｗｓ／ｃａｎａｄａ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ｓｎｅｗｐａｔｅｎｔａｎｄｔｍ

ａｇｅｎｔ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２１４９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ｃ．ｇｃ．ｃａ／ｅｉｃ／ｓｉｔｅ／ｃｉｐｏ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ｏｐｉｃ．ｎｓｆ／ｅｎｇ／ｈ＿ｗｒ０４９３６．ｈｔｍｌ

原文标题：Ｃａｎａｄａ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ｓｎｅｗｐａｔｅｎｔａｎｄＴＭａｇｅｎｔ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７月６日

２４ 知识产权动态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首次利用区块链技术进行专利拍卖

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３日，技术转移中心网站（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报道了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近期利用区块链技术“非同质化代币（ＮｏｎＦｕｎｇｉｂｌｅＴｏｋｅｎｓ，ＮＦＴ）”完成

的首次拍卖活动，其中包含了由詹妮弗·杜德纳（ＪｅｎｎｉｆｅｒＤｏｕｄｎａ）发明的

ＣＲＩＳＰＲＣａｓ９基因编辑的发明披露的数字化版本等相关文件。拍卖以略低于５５

万美元的中标价成交，在向基于ＮＦＴ拍卖平台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支付了１５％的收益后，大

学净收５万美元。ＮＦＴ的任何后续销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都将获得１０％的收

益，拍卖平台将获得 ５％。加州大学保留其对实际专利和相关知识产权的所有

权利。

随着ＮＦＴ技术的使用场景不断扩展，一些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ＴＴＯ）正在密

切关注着事态发展和评估应用潜力，主要观点包括：（１）思考ＮＦＴ如何适用于将机

构财产货币化，甚至可以扩展到那些被认为不具备市场价值的物品，如：研究人员

的显微镜图像等。（２）围绕大学资产的内在价值建立品牌。（３）ＮＦＴ链接在线数

字化文档，记录科学家初步研究结果以及内部注释。（４）拍卖将是测试 ＮＦＴ潜力

的好方法。

李姝影　检索，李秋菊　编译，李姝影　校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２０２１／０６／２３／ｔｔｏｓａｓｓｅｓｓ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ａｓ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ｂｒｅａｋｓｍｏｌｄｗｉｔｈｎｆｔａｕｃｔｉｏｎ／

原文标题：ＴＴＯｓａｓｓｅｓｓ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ａｓ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ｂｒｅａｋｓｍｏｌｄｗｉｔｈＮＦＴａｕｃｔｉｏｎ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９日

ＬｅｘＭａｃｈｉｎａ发布２０２１年商业秘密诉讼报告

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４日，ＬｅｘＭａｃｈｉｎａ和 ＬｅｘｉｓＮｅｘｉｓ发布２０２１年商业秘密诉讼报告

（ＴｒａｄｅＳｅｃｒｅｔ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涵盖了２０１６至２０２０年联邦地区法院的商业秘密

诉讼趋势。该报告分析包括基于《商业秘密保护法》（ＤｅｆｅｎｄＴｒａｄｅＳｅｃｒｅｔｓＡｃｔ，

ＤＴＳＡ）提起诉讼的新趋势、禁令和ＣＯＶＩＤ１９影响。报告主要结论如下。

（１）自２０１７年以来，即使在ＣＯＶＩＤ１９大流行期间，商业秘密案件的诉讼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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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稳定。（２）根据ＤＴＳＡ提出的商业秘密案件索赔，２０２０年占比７２９％，２０１９年

占比７２５％，这表明商业秘密案件诉讼申请可能已达到了一个新的常态。（３）２０１６

至２０２０年，加州中部地区审理的商业秘密诉讼案件数量最多（３９７件，占案件总数

的５９％）。德克萨斯州东区的 Ｍａｚｚａｎｔ法官主持的商业秘密诉讼案件数量最多

（５０件）。最活跃的原告是美国好事达保险公司（Ａｌｌｓｔａｔｅ），共有３１起案件；２０２０

年，最活跃的原告是ＡｈｅｒｎＲｅｎｔａｌｓ公司，共有２４起案件。最活跃的两家原告律师

事务所是 ＬｉｔｔｌｅｒＭｅｎｄｅｌｓｏｎ（１２９件）和 Ｏｇｌｅｔｒｅｅ、Ｄｅａｋｉｎｓ、Ｎａｓｈ、Ｓｍｏａｋ＆Ｓｔｅｗａｒｔ（１２８

件）；２０２０年，最活跃的原告律师事务所是 ＧｏｒｄｏｎＲｅｅｓＳｃｕｌｌｙＭａｎｓｕｋｈａｎｉ（４１件）；

最活跃的被告律师事务所是 Ｏｇｌｅｔｒｅｅ、Ｄｅａｋｉｎｓ、Ｎａｓｈ、Ｓｍｏａｋ＆Ｓｔｅｗａｒｔ（６４件）；２０２０

年，最活跃的被告律师事务所是 ＢａｋｅｒＭｃＫｅｎｚｉｅ（２１件）。（４）２０１６至２０２０年，大

多数商业秘密案件通过和解（６７％）或以程序性理由（１６％）解决的。（５）２０２０年，

在与２０１９年相同数量的商业秘密诉讼中，法院裁定的赔偿金额更高。对于过去五

年已结案的案件中，其他／混合损害赔偿的金额最高，２８个案件共赔偿 ６０６亿

美元。

赵颖会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ｌｅｘｍａ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ｍｅｄｉａ／ｐｒｅｓｓ／ｌｅｘｍａｃｈｉｎａ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２０２１ｔｒａｄｅ

ｓｅｃｒｅｔ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

原文标题：ＬｅｘＭａｃｈｉｎａ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２０２１ＴｒａｄｅＳｅｃｒｅｔ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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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及合理使用声明

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主办、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承办的

《知识产权动态》遵守国家知识产权法律相关规定，保护知识产权，保障著作权人的

合法权益，并要求参阅人员及研究人员认真遵守中国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严禁将

《知识产权动态》用于任何商业或其他营利性用途。未经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

局、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同意，用于读者个人学习、研究目的的单篇

稿件的使用，应注明版权信息和信息来源。未经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中国

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允许，院内外各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整期转载、链接

或发布《知识产权动态》。任何单位需要整期转载、链接或发布《知识产权动态》的

内容，应向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发送需

求函，说明用途，征得同意。

欢迎为《知识产权动态》提供意见与建议。

敬请订阅微信号“中科院知识产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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